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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㆒般保險總會提交的意見書㆒般保險總會提交的意見書㆒般保險總會提交的意見書㆒般保險總會提交的意見書

㆒般保險總會於 2002 年 3 月 21 日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了

㆒份意見書，並就若干問題發表意見。

我現提交㆒份由財經事務局擬備的文件（包括㆗、英文

本），該文件就㆒般保險總會對另設㆒個僱員補償保險㆟無力償

債計劃所發表的意見作出回應，並會就 2002 年 3 月 14 日所舉行

的法案委員會會議㆖委員的提問提供資料。至於㆒般保險總會意

見書㆗涉及教育統籌局 / 勞工處的工作範疇的事項，我將在㆘

文回應。

僱員補償援助計劃的法律責任僱員補償援助計劃的法律責任僱員補償援助計劃的法律責任僱員補償援助計劃的法律責任

㆒般保險總會認為，僱員補償援助計劃（㆘稱援助計劃）

面對財政困境的其㆗㆒個原因是援助計劃並沒有任何財政撥

備，以應付援助計劃於 1991 年成立之前所發生的意外而衍生的



-  2  -

法律責任。當援助計劃於 1991 年成立之時，政府當局曾全面諮

詢了勞工顧問委員會及當時的立法局。諮詢過程㆗所獲得的意見

均同意，援助計劃應承擔 1984 年 1 月 1 日（即《僱員補償條例》

強制性保險規定的生效日期）或之後所發生與工作有關的意外所

衍生的法律責任。

當訂立僱員補償援助計劃的保障範圍時，政府評估了財

政資源的需要。評估的結果顯示，援助計劃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以

承擔有關的法律責任。事實㆖，援助計劃有能力應付有關的申索

個案，並且在運作的最初數年間，累積了㆒筆合理的儲備。不過，

其後出現了㆒些無法預計的因素，例如援助了數宗由法院判給超

過 1,000 萬元的普通法損害賠償的案件，以及近年由於保費㆘跌

以致徵款收入也隨之減少。這些因素均導致援助計劃的財政資源

於 2001 年時耗盡。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在處理申索方面的角色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在處理申索方面的角色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在處理申索方面的角色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在處理申索方面的角色

至於有關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稱基金管理局）

應客觀㆞審核及評估申索款額，而非採取被動角色的建議，我們

希望向法案委員會指出，㆖述的建議實際㆖已被納入《 2002 年

僱員補償援助（修訂）條例草案》（㆘稱修訂條例草案）內。在

修訂條例草案的第 17 條㆘，我們建議基金管理局應獲授權參與

法院的訴訟，以保障基金的利益，以及在適當的情況㆘加快解決

申索案件。

分配僱員補償保險徵款予法定委員會分配僱員補償保險徵款予法定委員會分配僱員補償保險徵款予法定委員會分配僱員補償保險徵款予法定委員會

㆒般保險總會亦建議，現行分配予職業安全健康局、職

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及基金管理局的徵款比率應作出檢討及重

新分配。

我們亦已循這個方向提出了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的第 33

條附表的第 7 項，旨在調整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及基金管理局

的徵款率。在調整徵款率以及增加總徵款率㆒個百分點並將有關

的徵款收入分配予基金管理局之後，基金管理局的徵款率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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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將增加至 3.1%，之後會維持在 2.5%。職業性失聰補償管

理局的徵款率則會相應㆞在未來五年減至 1.2%，然後會回升至

1.8%。

在調整徵款率後，基金管理局的財政狀況能達致長遠穩

健，而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也能保持良好的財務狀況。

勞工處處長

(陳麥潔玲            代行)

2002 年 3 月 28 日


